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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準公共友善托育獎勵措施實施計畫 

113年02月06日通過 

114年01月20日修訂通過 

一、 依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七十五條、居家式托育服務者登記及管理

辦法。 

(二) 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至114年)核定本。 

(三) 衛生福利部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

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 

(四) 勞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托育人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定資

格。 

二、 計畫目的： 

(一) 鼓勵具有托育人員資格者考取證照，並實際投入托育服

務，增加本縣托育資源及量能。 

(二) 鼓勵居家托育人員(保母)以及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本縣準公

共托育服務，鼓勵托育人員留任並久任托育工作，提升並

穩定托育服務品質。 

(三) 鼓勵安置服務之托育人員以及寄養家庭加入本縣托育服

務，增加安置量能，穩定托育服務品質，公私協力共同建

構友善育兒環境。 

三、 辦理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四、 實施對象：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

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與本府簽訂合作契約計畫，本

縣準公共私立托嬰中心任用之全職托育人員及領有居家式托育

登記證之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保母)，以及本府家外安置服務

之居家托育人員及寄養家庭，符合本實施計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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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獎勵標準： 

(一) 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與本府簽訂準公共化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除衛生福利部

準公共化獎助外，符合本府規定之原則，本府增額獎勵

居家托育人員，依收托數每人每月獎勵新臺幣(以下

同)2,000元，每月最高獎勵4,000元。 

(二) 準公共私立托嬰中心任用之全職托育人員： 

經本縣立案之私立托嬰中心並與本府簽訂準公共化契約就

業之全職托育人員，本府增額獎勵每人每月4,000元整。 

(三) 安置服務之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協助本府安置業務之居家托育人員，符合本府規定之原

則，本府增額獎勵居家托育人員，依收托數每人每月獎

勵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每月最高獎勵4,000元。 

(四) 寄養家庭： 

與本府或受託單位訂定契約之寄養家庭，符合本府規定之

原則，本府增額獎勵寄養家庭，依收托數每人每月獎勵

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每月最高獎勵4,000元。 

(五) 符合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資格之相關證照加給(參考附件

二)： 

與本府簽訂準公共契約並每月有實際收托之托育人員，符

合本府規定之原則，依證照本府增額獎勵每人每月獎勵新

臺幣2,000元。 

(六) 標準原則： 

1. 申請獎勵金日前一年內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居家式托育服務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以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

共服務作業要點規定事項以及本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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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管理辦法。 

2. 申請獎勵金前通過業務單位考核： 

(1) 本縣居家托育服務保母：通過本縣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之托育服務環境及照顧品質評估獎勵金考

核。 

(2) 本縣安置保母及寄養家庭：通過本縣業務承辦相

關規定之考核。 

3. 收托兒童年齡：收托或安置兒童實際年齡未滿2歲，因

應準公共服務延長2至未滿3歲，始符合資格。 

4. 托育型態： 

(1) 符合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準公共托育費

用補助申請之要件，以月為單位，每周送托時數

達30小時以上。 

(2) 本府家外安置業務之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3) 與本府或受託單位訂定契約之寄養家庭。 

5. 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1) 收托日數15日以上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14

日以下者不予獎勵。 

(2) 收托3親等內兒童，不屬於本獎勵金申請對象，惟

如另收托1名以上3親等外且有收費之兒童，即符

合申請對象。 

6. 準公共私立托嬰中心任用之全職托育人員：當月在職

天數15日以上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14日以下者

不予獎勵。 

7. 安置服務之居家托育人員(保母)：收托以月為單位，

每周送托時數達30小時以上。 

8. 寄養家庭：寄養日數15日以上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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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4日以下者不予獎勵。 

9. 符合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資格之相關證照加給同上方

收托日數為原則。 

六、 執行方式： 

(一) 申請方式： 

1. 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保母)：向本縣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提出書面申請，檢附受款人郵局帳戶封面，填寫相

關規定同意書，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送至本府複審。 

2. 家外安置系統人員(居托人員、寄養家庭)，由安置業

務承辦協助檢附相關資料送本府審查。 

3. 準公共私立托嬰中心任用之全職托育人員：由托嬰中

心協助向本府提出書面申請，檢附受款人郵局帳戶封

面，填寫相關規定同意書，由托嬰中心送至本府複

審。 

(二) 審核及撥款方式：申請人於每年7月及隔年1月提出申請，

經核定符合於1個月內匯入受款人之郵局帳戶。 

七、 注意事項： 

(一) 為避免影響個人自身權益，應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

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審查後如認所附文件不齊，將

通知限期補正；如逾期仍未補正，退還所申請文件，且不

予補助。 

(二) 不符合申請資格而領取費用者，本府以書面通知受款人限

期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請人及申請單位應於事實發生日起7

日內主動向本府呈報： 

1. 居家托育人員(保母)、安置托育人員及寄養家庭無收

托及寄養事實超過15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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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離職。 

3. 基本資料異動。 

八、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九、 預期效益： 

(一) 鼓勵居家托育人員(保母)以及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本縣準公

共托育服務，增加投入托育服務工作誘因，留任並久任托

育工作，透過獎勵金考核提升並穩定托育服務品質，公私

協力共同建構友善育兒環境，受惠本縣有托育需求之家長

及幼童。 

(二) 鼓勵安置服務之托育人員以及寄養家庭加入本縣托育服

務，增加安置量能，穩定托育服務品質，受惠本縣安置需

求幼童。 

(三) 透過證照加給，提升具有托育人員考取證照資格者考取證

照並實際投入托育服務之工作意願，藉由證照檢視托育人

員專業品質，保障兒童托育權益，進而增加本縣托育資源

及量能。 

十、 本計畫所需表件由本府統一制定之。 

十一、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

修正之。 


